（一）制造商相关资料（如有）
制造商授权书（如有）

（本授权书仅适用于代理商投标，制造商投标无需提供）

致：（招标人名称）

我们（制造商名称）是按（国家名称）法律成立的一家公司，主要营业地址设在

。兹授权按（国家名称）法律成立的、主要营业地址在

的（投标人名称）进行下列有效活动：

1.（投标人名称）代表我方办理贵方关于广东电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通用计算设备及软件框架采购（招标编号：CG0300022002106934）（以下简称本项目）要求采购的由我方制造的货物的有关事宜，并对我方具有约束力。

2.我方保证，（投标人名称）在本项目的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对“技术规范书”所有应答是经我方确认的，所投我方各类设备的品牌、型号、技术性能是经我方确认的，可以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

3.授权有效期：即日起至本项目的框架有效期（供货）结束。

兹确认（投标人名称）依次合法地办理一切事宜。

我方于     年   月   日签署本文件，以此为证。

制造商名称：

（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设备制造商承诺书（如有）

（本承诺书仅适用于代理商投标，制造商投标无需提供）

致：（招标人名称）

（制造商名称）是依照（国家名称）法律成立的一家公司，主要营业地址设在

。兹委托依照（国家名称）法律成立的、主要营业地址在

的（投标人名称）作为我方真实合法的代理人参与本项目投标及实施。

1.（投标人名称）代表我方办理贵方关于广东电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通用计算设备及软件框架采购_（采购编号：CG0300022002106934）（以下简称本项目）要求采购的由我方制造的货物的有关事宜，并对我方具有约束力。

2.我方保证，（投标人名称）在本项目的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对“技术规范书”所有应答是经我方确认的，所投我方各类设备的品牌、型号、技术性能是经我方确认的，可以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

3.我方直接提供针对本项目中我方设备的质保期维保服务。

4.我方直接负责投标文件承诺的针对我方设备的所有技术实现，若不能达到投标文件承诺要求，我方将承担责任。

5.我方投标设备、板卡等部件在投运后6年内不停产。如停产，我方将以不高于本项目合同的价格提供同类型或不低于原型号的设备或板卡，且更换后设备及板卡等部件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的功能、性能以及与原设备网管系统的兼容性等。

6.我方投标设备、板卡等部件在使用寿命期内如停产，至少提前2年将产品的停产信息及替换方案书面告知贵方，且我方保证有同类型或不低于原型号的设备或板卡供应，更换后设备及板卡等部件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的功能、性能以及与原设备网管系统的兼容性等。

7.我方承诺在设备质保期内，对我方设备系统软件有所改进、增加新功能以及适应新建议所做修改的最新版本，均应免费提供招标方使用，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文件。设备使用寿命期内，因弥补软件缺陷所需的软硬件投资，均应由我方负责。

8.我方承诺将及时提请贵方关注相关产品的生产、供货、售后服务以及性能等方面的重大变更。

9.属于我方原因违反上述承诺，同意接受贵方的履约罚则。

10.承诺自设备交付之日起生效，设备使用寿命期内有效。

11.投标产品的质保期维保服务承诺。（此项由投标人自行填写） 
制造商名称：

（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